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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主要出自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之手的高等学校学教学丛书。
这套高校法学教学丛书，以教材为主，教学参考资料为辅。
就教材而言，我们力求在反映法学基本教学内容和规格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法学发展的新信息和成果
，以体系合理、概念准确、内容精炼、资料新颖、务实创新为努力方向，就教学参考资料来说，我们
力求给学生提供典型和具有探究价值的事例或案例，严谨精彩的判词和法律文书，观点新颖并有指导
意义的论文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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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诉讼行为    作为法律事实的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实施的，
依法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各种诉讼活动。
诉讼行为是诉讼上的主要法律事实，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诉讼
行为所引起。
    需要明确的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施的诉讼行为并非都属于法律事实，只有民事诉讼法律规
范规定的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诉讼行为才是法律事实。
比如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等诉讼行为，不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果，不属于
法律事实。
此外，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外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施的诉讼行为只有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行
为相结合，才产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果。
例如原告起诉，只有法院受理的才导致原告与法院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原告撤诉，只有经
法院裁定允许的才消灭原告与法院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依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诉讼行为进行划分。
(1)以行为方式为标准，诉讼行为分为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
比如，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消灭的撤诉，可以是原告以提出申请的积极作为方式实施，也可以是原
告以不到庭的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实施。
(2)以是否为法律允许或要求为标准，诉讼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前者表现为民事诉讼法允许或按其要求实施的行为，后者表现为实施r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实施法
律所要求的行为。
在违法行为中，法律禁止的行为如扰乱法庭秩序、伪造变造证据、暴力抗拒执行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
为，不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为如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申
请人逾期不起诉等行为。
    主体不同，诉讼行为也有所差别：    1．人民法院的诉讼行为。
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其诉讼行为是具有国家权力性质的审判活动，主要表现为审理行为和
裁判行为。
人民法院的诉讼行为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行为。
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其诉讼行为是具有国家权力性质的民事审判监督活动，具体
表现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牛法律效力的裁判的抗诉行为。
抗诉行为直接引起民事再审法律关系的发生。
    3．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当事人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实体权利义务的担当者。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内容则因诉讼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此决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仅能够使各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而且其行使诉讼
权利的行为具有特殊性：(1)任意性，即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决定是否实施行使某
项诉讼权利的行为，如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可以实施上诉行为，也可以不实施上诉行为；(2)可撤销性，
即当事人可以依法放弃已经完成或尚未完成的行为，如原告起诉后撤回起诉，上诉人上诉后撤回上诉
等；(3)期限性，即当事人的某些诉讼行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否则因丧失进行该诉讼行为的权利
而导致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比如，逾期上诉的，卜诉行为失去法律效力，不发生七诉后果，当事人与二审人民法院之间不形成民
事诉讼法律关系。
由于诉讼代理人行使被代理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的诉讼行为等同于当
事人的诉讼行为，具有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后果和特征。
    ⋯⋯书摘1    6．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在证据理论上，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或证据的许容性，是指“得利用为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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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形式的资格，即许作为证据加以调查，并得为认定事实之裁判基础”。
证据力，又称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该证据于证明某种事实上具有何等实质的价值之性质”。
    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有区别又统一，前者是证据的合法资格，属于证据的形式必备要
件，须通过证据有无合法性来检验；后者是证据的实质本体，属于证据的内容必备要件，须通过证据
有无客观性和相关性来衡定。
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两者必须结合，才可以使证据(严格说是“证据材料”)转化成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即符合三性特征的定案的“证据”)。
    在现代诉讼中，对证据的证据能力，是由法律加以形式的限制，不许法院自由心证判断之；对证据
的证明力，则许由法官依据其自由心证而为判断，法律并不加以形式的限制。
证据必须先具备证据能力，才能进入法官对其有无证明力的自由心证判断阶段。
对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如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等，法律一般都有严格限制，排除出(诉讼之)局
，使其不得成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对象。
法官只能由有证据能力之证据，形成心证，并非以自由心证，判断证据能力，亦不许以自由心证，创
造证据能力。
    内心确信，就是对证据有尤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判断证据有无证明力，是指判断证据有无客观性和相关性，有此两性者就有证明力，无此
两性者即无证明力。
而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判断数个证据对于证明对象即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强弱的比较力量。
法官应当选择确定那些证明力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法官应当独立地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就数
个证据对同一事实正相反对的证明力大小作有规定，法官也不应当机械地不顾具体案件、具体情况而
盲目套用。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
在任何案件的认证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凭借其良知、理性、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来发现证据之间的关
联性，独立地自由地判断其证明力，否则，拘谨于现有的证明力规则就可能重陷于形式证据制度的泥
潭之中．    为了保障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
员不承担责任：(1)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2)因出现新的证据而改变
裁判的。
另外，严禁审判人员擅自干涉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否则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
    7．公开内心确信的理由和结果。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保证与展示。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客观上难以公开的人脑世界里的思维过程，且合议庭评议等活动又是法律不允许公
开的司法活动。
但是，法官内心确信的结果和理由，以及合议庭评议活动的司法结果即判决裁定是依法公开的。
    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应当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宣告判决，应当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止确适用法律。
法官应当是最讲道理的社会一员，对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关的裁判应当依法说明理由，避
免主观、片面地作出结沦。
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山，即公开内心确信的理由和结果。
因此，法院对证据力之评价由法官依伦理法则或经验法则，为白山判断。
惟法官得心证之判断过程及其理由，应于判决理由中为明白记载，此为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心证组织法
则而设。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四、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中的标准    《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确定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中
的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
    盖然性就是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
高的事实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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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规定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规范证据证明力的方法，确立了“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
明标准，即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时，法院
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据证明
力较大的证据子以确认。
    五、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中的规则    (一)证据审核认定的一般规则    1．单一证据审核认定。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
件、原物是否相符；(2)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4)证据
的内容是否真实；(5)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2．全部证据综合审查判断。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
合审查判断。
    3．证人证言综合分析判断。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
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二)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    1．在其后诉讼中对调解或和解中妥协自认排除规则。
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
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有关证据证明力的规则    1．孤证不能定案的确认规则。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3)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4)无法与
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5)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2．被对方(缺乏反驳证据的)异议的一方当事人所提证据的证明力确认规则。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
其证明力：(])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2)物证原物或者与
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什、照片、录像资料等；(3)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介法子段取得的、无疑点的
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尤误的复制件；(4)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
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是一部主要出自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之手的高等学校法学教学丛书。
    四川大学法学院始创于1905年，其法学教育曾经辉煌过。
刑法学的谢盛堂、赵念非、伍柳村教授，民商法学的裘千昌、朱昌祯、胡长清教授，宪法学的胡恭先
教授，国际法学的刘斯传教授，诉讼法学的龙守荣教授，法院组织法的杨兰荪教授等，在法学界极负
盛名。
四川大学法学院培养的学生如王怀安(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胡绩伟(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孙
孝实(曾任西南政法学院教务长)、王叔文(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清波(曾任台湾政
治大学法律系主任)等，均在我国法学教育研究和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成就。
后来，法学教育因种种原因中断多年。
1984年，四川大学重招法学本科生，再招刑法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1996年)、
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00年)、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2001年)，至
此，法学教育层次结构基本形成并在继续发展。
其间，法学院的教师们精韧不怠、默默耕耘、求实创新、日积月累，有了自己的教学心得和体会。
现在通过书籍的方式，将其再现。
如果此种方式能够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为法学教育事业奉献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努力，甚幸。
    这套高等学校法学教学丛书，以教材为主、教学参考资料为辅。
就教材而言，我们力求在反映法学教育基本教学内容和规格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法学发展的新信息和
成果，以体系合理、概念准确、内容精炼、资料新颖、务实创新为努力方向；就教学参考资料来说，
我们力求给学生提供典型和具有探究价值的事例或案例，严谨精彩的判词和法律文书，观点新颖并有
指导意义的论文和专著。
    我们认为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为此尽力。
                                                                 丛书编委会谨识                                                                    200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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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行，民事诉讼法制已有很
大改善，民事诉讼法学内容也在不断丰富深化，更新发展。
顺应这种形势，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民事诉讼法学》，充分反映民法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和先
进成果，以适应21世纪法学高等教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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